关于我校做好2012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

    根据《关于做好2012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工作的通知》（教人司【2011】 357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2012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1．请组织本单位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含非领导职务、非中共党员、各科研机构业务副职）如实填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符合中办发[2010]15号规定中第二条所列情形的干部还需填写《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关情况变动报告表》（如没有，可不填写）。中纪委和中组部已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进行了细化，填写前请认真研读填写说明。

    2．对于未及时报告的领导干部，组织（人事）部门要及时进行督促，仍不进行报告的，由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有关负责人对其进行谈话督促。要做到报告对象不漏人，报告内容不漏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报告。

    3．各单位要积极引导领导干部结合贯彻实施《廉政准则》，就本人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在自查自纠工作中，要正确把握政策、既需取得实效，又要避免搞“人人过关”。各基层党委要对自查自纠中反映出来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明确有关政策界限和纪律要求，引导领导干部做好整改落实。
《报告有关事项规定》的贯彻实施，是组织上关心爱护领导干部的具体体现，是反腐倡康建设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举措，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的重要成果。各单位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报告有关事项规定》的重要意义，把贯彻实施工作抓紧抓好，落到实处。要加强组织，严肃对待。
各单位将你单位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含非领导职务、非中共党员、各科研机构业务副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关情况变动报告表》汇总后，于1月12日下班前报组织部（房间：中心校区行政楼1027房间，联系电话85168255）
    附件：1．《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

          2．《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关情况变动报告表》
